
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
青科协字〔2013〕41号

关于申报青岛市2013年科普项目的通知

各区市科协、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驻青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各企业科协：

为深入实施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推动科普资源共建共享，形成社会化大科普工作格局。根据《青岛市科普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将青岛市2013年科普项目申报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13年4月18日至5月5日

二、有关要求

1、各申报单位按照《青岛市科普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要求，填写《青岛市科普项目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（附件2），于5月5日前，将《申报表》和相关材料一起报青岛市科协科普部，同时报《申报表》和相关材料电子版。

2、各申报单位要认真做好项目的申报和落实工作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项目完成后15日内填写《青岛市科普项目总结报告书》（附件3），连同项目决算书、影像资料等相关材料一起报市科协科普部。
3、申报项目的经费要实事求是，项目金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杨  军  刘红英

联系电话：85916833

电子邮箱：qd85916833@163.com
通讯地址：青岛市香港中路19号613房间

邮政编码：266071

附件：1、青岛市科普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      2、青岛市科普项目申报表

3、青岛市科普项目总结报告书
 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17

青岛市科普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和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进一步加强我市科学普及工作，通过建立健全科普项目申报管理制度,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，搭建社会化科普活动平台，实现科普资源共建共享。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项目目标

1、重点扶植、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科普活动。 

2、逐步提高我市学会、高校、企业科协等相关单位的科普工作能力。

3、充分发挥我市学会、高校的专业学科优势，培育一批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计划行动纲要》的骨干力量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
二、项目范围

1、承担市科协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大型科普活动。

2、市级学会及区（市）科协主办，或多单位联办（协办）的影响力较大、有创新的特色科普活动。

3、市级科普基地（科普教育基地、科普示范基地）主办或承办的，具备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专题科普活动。

4、利用自身产品、技术和设施优势，面向公众开展的自主研发、科技创新类的科普宣传活动。

5、自主编辑创作的科普书籍、挂图、剧本等科普作品。

6、适用于电视媒体、互联网传播的科普节目、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动漫作品等。

7、其他具有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力的科普项目。
三、申报条件和对象

（一）项目申报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具备执行项目的能力、经验和基本条件（人员、办公条件、经费保障等）。

2、具有明确的立项目的、项目目标、组织实施方案和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，内容符合要求，具有可持续性。

3、项目所产生的科普资源或成果无版权争议，可作为科普资源纳入市科协科普资源，可在公益性科普活动中无偿使用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各区、市科协、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市级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科协。其他组织或个人须通过区市科协进行申报。

四、申报和审批程序

1、按照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提交项目申报表、预算和实施方案。

2、青岛市科协科普部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（评审办法另拟），提出资助项目和资助金额建议，提交市科协主席办公会研究。

3、经市科协主席办公会研究确定后，批准实施。

五、项目管理

1、项目单位应保障项目实施所需的各种条件，确保项目顺利进行。

2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申报单位应负责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，实时检查项目进展情况。市科协也将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查。

3、项目单位因故需要变更项目实施方案时，应及时向青岛市科协提交书面报告，经批准后方可按变更后的方案执行。

4、项目经费只可用在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，不得用于工资、奖金和日常办公经费等与项目无关的支出。如有违规行为，青岛市科协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撤销资助、收回经费、直至取消申报项目资格的处理。

5、项目结束后，根据实施方案撰写《青岛市科普项目总结报告书》，连同项目决算书、影像资料及相关材料，在项目结束15日内报送市科协科普部。

6、青岛市科协科普部负责组织人员采取审查《青岛市科普项目总结报告书》和实地查看等形式，对项目的完成情况、取得的成果、资助经费的管理与使用等进行综合评价，检查验收。

7、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或项目未通过检查验收的单位，青岛市科协将不再受理该单位的项目申报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青岛市科协负责解释。

附件2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
青岛市科普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说  明
1、本申报表是申报青岛市科普项目的重要依据，内容填写须实事求是，栏目填写应严谨、完整。

2、每个申报项目填写三份申报表。申报表须为A4纸正反打印稿，一式3份报送。
3、封面页顶项目编号由市科协负责填写。
4、项目申报表应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，按照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报送市科协。
	项目名称
	

	主办单位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务职称
	

	联系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移动电话
	
	邮  箱
	

	一、立项依据和目的

	

	二、项目主要内容

	

	三、项目目标及预期成效

	

	四、项目经费预算

	项目经费总预算         万元，其中：单位自筹          万元

	五、项目实施步骤和进度计划

	项目起止时间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     年   月   日止

	实施阶段
	经费预算
（万元）
	目标内容
	时间跨度

	第一阶段
	
	
	    年      月
至   年      月

	第二阶段
	
	
	     年      月
至   年      月

	第三阶段
	
	
	     年      月
至   年      月

	六、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职称
	工作单位
	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
	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七、项目申报单位意见

	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开户银行：

帐    号：

户   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八、青岛市科协审批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
 项目编号：         

青岛市科普项目总结报告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说  明
1、总结报告书是对申报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和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，栏目填写应严谨、完整，内容填写须真实有效。

2、每个项目须填写三份总结报告书。总结报告书须为A4纸正反打印稿，一式3份报送。
3、封面页顶项目编号为申报项目编号。
4、总结报告书应在项目结束15日内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，报送市科协。

	项目名称
	

	主办单位
	

	实施时间
	自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务职称
	

	联系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移动电话
	
	邮  箱
	

	一、项目总结（1、项目的执行情况；2、项目的主要创新点、效应及成果；3、经验与建议。文字要简明，不超过1500字）

	

	自筹资金情况
	自筹资金单位
	自筹金额
	配套物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资金使用情况
	细  目
	金  额
	开支依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报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市科协综合评价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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